
九、国有资产出售（出让、转让）和置换流程图

申请部门提出出售（出让、转让）和置换申请，并填写《桂林航天工业学院

资产处置审批表》

资产归口管理部门、国资处、财务处、审计处对申请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。

根据上级文件规定，提请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或向上级主管部门备案。

国资处组织对出售（出让、转让）和置换的资产（不含已报废资产）进行资

产评估。

发布产权转让或置换信息

学校资产处置小组通过招标或拍卖等方式，选择受让方，签定交易合同。

国资处、财务处根据上级批文或备案文件及交易合同、收付款材料办理产权

变更、调账手续。

分管国有资产工

作校领导、校国

资委主任审批（单

项价值 10 万元以

下，批量价值 100
万元以下资产，原

值）。

校长办公会审批
（单项价值 10-25 万

元 ， 批 量 价 值

100-200 万元资产，

原值）。

校党委会审批（单

项价值 25 万元以

上，批量价值 200
万元以上资产，原

值）。


